
酒店客房包租协议书 

甲方：深圳育公安局福田分局 

乙方：深圳育鹏洲招待所 

为保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甲方租用乙

方位于福田区新洲九街 88 号客房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将本酒店共  66  间客房出租给甲方。实际入住 66 间，入

住人数 86 人。 

租赁期限：从  2022  年二月卫一日至 2022 年旦月遏旦一日，具

体期限根据政策情况确定，结算按实际入住天数和房间数计算。 

租金（含税）：每天每间 225 元（人民币贰佰贰拾伍元／每天每 

间）。 

甲方人员在入住前，需向乙方前台提供个人相关资料以办理入住

手续，并保证个人符合本市防疫要求。 

甲方保证在租住期间不改变酒店房间用途，不破坏房子结构及装

修布局，不损坏、弄丢酒店的设备设施及用品，如有损坏或丢失，照

价赔偿； 

甲方需保证入住人员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规定， 

遵守治安管理条例及酒店的有关规定，如有违者，乙方将追究甲方相

应的责任。 

协议期间，乙方向甲方提供酒店的日常服务，乙方保障日常工作

人员为甲方提供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前台开、退房、清洁房间卫生、 



配合甲方工作人员入住期间其他的正常住宿要求等；乙方不得泄露入

住人员的隐私，如身份信息等，且不得用作其他任何商业活动。 

如甲方因特殊情况不能继续履行协议，应提前  3  天矢「会乙方， 

并经双方协商后方可解约，否则乙方有权要求甲万给予赔偿。 

协议期满后甲方如需继续租住，应提前  3  天知会乙方，经乙

方同意后本协议租期可以顺延。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司协商解决。 

双方因本合同产生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应首先友好协

商解决，协商无法解决时，双方一致同意提交至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

诉讼解决。 

本协议一式四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方执三份，乙方

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乙方需提供真实有效发票。 

开票信息： 

甲方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福田支行 

税号：11440 30000 75485 380 

账户名称：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 

账号: 4000 0233 2920 0238 757 

乙方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铁路支行 

账户名称：深圳市鹏洲招待所 

账号：4425010000360000130 



乙方保证收款账户的真实性、合法性，乙方变更收款账户的，应

予变更前三日通知甲方，否则因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习行承担。 

〔以下无正文，为《酒店客房包租协议书》签署处） 

「方（公章）了咨了／尸 	乙方 
代表 

日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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